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

期）（草案）的修订说明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航资本”）于 2019

年 12月 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A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相关信息已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2020年 1年 2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对《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及其摘要进行修订，并形成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  

一、具体修订情况 

（一）特别提示 

修订前： 

2、本激励计划所采用的激励工具为限制性股票，股票来源为中航资本回购

股份中用于股权激励的部分。 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 8,602.4 万股股

票，涉及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A 股普通股，约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

总额 897,632.57 万股的 0.96%。 

修订后： 

2、本激励计划所采用的激励工具为限制性股票，股票来源为中航资本回购

股份中用于股权激励的部分。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 5,801.88万股股票，

涉及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A 股普通股，约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

897,632.58万股的 0.65%。 

修订前： 

3、本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为 2.71 元/股。若在本方案限制性股票授予前，

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息、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



项，授予价格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修订后： 

3、本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为 2.68 元/股。若在本方案限制性股票授予前，

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息、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

项，授予价格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修订前： 

4、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骨干，合计约为 377人，占公司在职员工

总人数 2671人（截止 2019 年 10 月 31 日）的 14.11%。 

修订后： 

4、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骨干，合计约为 233人，占公司在职员工

总人数 2671人（截止 2019年 10月 31日）的 8.72%。 

（二）激励对象 

修订前： 

4、激励对象的范围 

经过中航资本公司初步讨论， 确定截止 2019年 10月 31日之前，任职中航

资本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中层管理人员、业务

核心骨干作为本次激励方案的激励对象，合计约 377人，占公司在职员工总人数 

2671人（截止 2019 年 10 月 31 日）的 14.11%。 

修订后： 

4、激励对象的范围 

经过中航资本公司初步讨论，确定截止 2019 年 10 月 31 日之前，任职中航

资本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中层管理人员、业务

核心骨干作为本次激励方案的激励对象，合计约 233人，占公司在职员工总人数



2671人（截止 2019 年 10月 31日）的 8.72%。 

（三）限制性股票来源、总量及分配情况 

修订前： 

（二）拟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总量 

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约为 8,602.4 万股限制性股票，占本激励计划

草案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897,632.6万股的 0.96%。 

修订后： 

（二）拟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总量 

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约为 5,801.88 万股限制性股票，占本激励计

划草案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897,632.58万股的 0.65%。 

修订前： 

（三）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具体如下： 

姓名 职务 人数 
首次授予股数

（万股） 

占首次授予 

总量比例 
总股本比例 

赵宏伟 董事、总经理 1 69.7 0.81% 0.01% 

刘光运 董事、总会计师 1 62.7 0.73% 0.01% 

艾百辉 纪检组长 1 62.7 0.73% 0.01% 

贾福青 副总经理 1 62.7 0.73% 0.01% 

核心业务骨干 业务骨干 373 8,344.6 97.00% 0.93% 

合计 377 8,602.4 100.00% 0.96% 

修订后： 



（三）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具体如下： 

姓名 职务 人数 
首次授予股数

（万股） 

占首次授予 

总量比例 
总股本比例 

赵宏伟 董事、总经理 1 69.65 1.20% 0.01% 

刘光运 董事、总会计师 1 62.68 1.08% 0.01% 

艾百辉 纪检组长 1 62.68 1.08% 0.01% 

贾福青 副总经理 1 62.68 1.08% 0.01% 

核心业务骨干 业务骨干 229 5,544.19 95.56% 0.62% 

合计 233 5,801.88 100.00% 0.65% 

（四）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及其确定方法 

修订前： 

（一）授予价格 

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2.71 元，即满足授予条件后，激

励对象可以每股 2.71 元的价格购买依据本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的中航资本

限制性股票。 

修订后： 

（一）授予价格  

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2.68 元，即满足授予条件后，激

励对象可以每股 2.68 元的价格购买依据本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的中航资本

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摘要首次公告前 1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与首次公告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 120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之一的较高者为每股 4.51



元，按照每股 4.51 元的 60%计算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2.71 元。鉴于公司于 2019

年 12月 18日进行了现金分红，分红价格为每股 0.03528元，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为每股 2.68元。 

（五）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方法及对业绩的影响 

修订前： 

（二）本激励计划实施后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由于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为 8,602.4万股，相对公司股本数

量较少， 因此本激励计划实施后对公司股权结构影响较小，具体比较如下： 

项目 

激励计划实施前 激励计划实施后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 
352,936.32 39.32% 352,936.32 39.32% 

本次新增激励对象持股 - - 8,602.4 0.96% 

其他股份 544,696.26 60.68% 536,093.85 59.72% 

股本总额（万股） 897,632.58 100% 897,632.58  100% 

修订后： 

（二）本激励计划实施后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由于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为 5801.88万股，相对公司股本数

量较少，因此本激励计划实施后对公司股权结构影响较小，具体比较如下： 

项目 

激励计划实施前 激励计划实施后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 
351,851.03 39.20% 351,851.03 39.20% 

本次新增激励对象持股 - - 5,801.88 0.65% 

其他股份 545,781.54 60.80% 539,979.66 60.15% 

股本总额（万股） 897,632.57 100% 897,632.57  100% 



修订前： 

（三）本激励计划对业绩的影响测算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8,602.4 万股，假设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授予日的公平市场价格为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一日的收盘价 4.49 元/股，实

施本激励计划公司应确认的管理费用预计为 8,602.4002×（4.49-2.71）

=15,312.272356 万元。该管理费用应于授予日至全部限制性股票解锁完成日内

计入损益，即上述 15,312.272356 万元将在 60个月内摊销；该应确认的管理费

用没有实际的现金流出，但会影响公司净利润。 

修订后： 

（三）本激励计划对业绩的影响测算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5,801.88 万股，假设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

票授予日的公平市场价格为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一日的收盘价 4.49 元/股，实

施本激励计划公司应确认的管理费用预计为 5,801.88×（ 4.49-2.68）

=10,501.40 万元。该管理费用应于授予日至全部限制性股票解锁完成日内计入

损益，即上述 10,501.40 万元将在 60 个月内摊销；该应确认的管理费用没有实

际的现金流出，但会影响公司净利润。 

二、监事会对《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的核查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

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

政部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的独立意见  

1、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修订主要是对股权激励对象的范围进行的相应变



更。此次修订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禁止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主

体资格。 

3、公司在《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

（草案修订稿）》中确定的激励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

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

的规定，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

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拟定、审议流程和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其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5、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

排。 

6、作为激励对象的董事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7、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可以进一步健全公司激励机制，完善公司的法人

治理结构，促进公司建立、健全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分配机制，充分调动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与骨干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

人利益结合在一起，提高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健康发

展，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修订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股权激

励计划修订。  

四、律师事务所对《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的意见  



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认为： 

1、公司具备实施本期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2、《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的内容及主要调整情况符合

《管理办法》、《试行办法》及《规范通知》的相关规定； 

3、公司本期激励计划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作为激励对象的董

事在公司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已回避表决，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公司尚需按照《管理办法》、《试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

后续法定程序。 

4、本期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确定符合《管理办法》、《试行办法》及《规

范通知》的相关规定； 

5、公司已就本期激励计划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随着本期激

励计划的进展，公司尚需按照《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继续履行后续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6、公司不存在为本期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符合《管理办法》、《试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本期激励计划不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月 21日 


